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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教发〔2021〕42 号 

 

 

烟台市教育局 
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作业管理的通知 
 

各区市教育和体育局，长岛综合试验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，开发

区、高新区教育分局，直属有关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

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13 号），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

担和家长负担，保证中小学生享有充足睡眠时间，促进学生健康

成长，现就加强我市中小学作业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，请结合

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把握作业育人功能。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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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环节，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。各区市各学校要遵循教育

规律、坚持因材施教，严格执行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，坚持小学

一年级零起点教学。在课堂教学提质增效基础上，切实发挥好作

业育人功能，布置科学合理有效作业，帮助学生巩固知识、形成

能力、培养习惯，帮助教师检测教学效果、精准分析学情、改进

教学方法，促进学校完善教学管理、开展科学评价、提高教育质

量。 

二、合理调控作业总量。加强各学科作业统筹管理，严格按

照有关规定要求，合理调控学生书面作业总量，小学 1、2年级不

布置书面家庭作业，小学 3至 5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

不超过 60分钟；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90分钟，

高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2小时。完成书面作业主

要靠校内时间，学校要合理安排学生自习课时间，严禁无故挪用、

挤占；要指导小学生、初中生充分利用自习课、校内课后延时服

务时间，使小学生基本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、初中学生在校内完

成大部分书面作业，避免因学生回家后作业时间过长挤占正常睡

眠时间。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未完成作业的，家长应当

督促学生按时就寝不熬夜，确保充足睡眠。周末、寒暑假、法定

节假日也要控制书面作业时间总量。 

三、科学设计作业形式和内容。要依据学习内容，按照教学

进度，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的作业。要综合考虑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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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系统性、多样性和实践性，做到分类、分层布置作业，既要

设计面向全体学生的巩固性作业，也要设计具有选择性、差异性

的选择作业，可探索分层布置作业，分必做作业和选做作业。要

积极探索作业的高效性，设计具有一定思维梯度的研究性、探究

性和学科综合性的作业。提倡将家务劳动、综合实践及体育活动

等纳入家庭作业内容。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

完成作业，严禁教师在微信群、QQ群等布置家庭作业。不布置机

械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。不得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，不

得让家长代为布置作业。 

四、规范作业批改。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，不

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，强化作业批改与反馈的育人功能。作业批

改要正确规范、评语恰当。学校和教师不得要求家长代为批改作

业，不将家长的签字作为评判学生完成作业的依据。通过作业精

准分析学情，采取集体讲评、个别讲解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及时反

馈，特别要强化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。有条件的地方，

鼓励科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作业分析诊断。 

五、强化作业分类指导。教师要分类对学生加强学业辅导，

对学有困难的学生加强帮扶，对学有余力的学生给予指导，帮助

学生在完成作业中养成良好学习习惯，掌握科学学习方法。要特

别关注不能正常完成基础作业的学生，为他们顺利完成作业提供

必要的帮助。教师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学习时间，加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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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管理，主动独立及时完成作业，不敷衍、不抄袭。 

六、加强作业质量监控与评价。学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作业

管理细则和评价标准，指导和规范教师的作业设计、布置、批改

和反馈工作。建立作业总量审核监管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，加强

对作业总量的监控，控制学科门类和作业时间。要明确年级、班

级的作业协调责任人，负责把关各学科作业布置的数量和质量，

关注各学科作业量的均衡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。 

七、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。家长要积极营建良好的

学习环境，不额外给孩子增加家庭作业负担。要理解作业设计、

布置和批改等工作的专业性，支持和配合学校、教师的作业管理

要求。家长要督促孩子主动按时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，监督、帮

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，引导孩子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

激励孩子坚持进行感兴趣的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；控制孩子电子

产品使用时间，防止学生沉迷网络，保障孩子睡眠时间。 

八、切实减轻教师负担。严格控制各类社会事务“进校园”，

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专项工作，不得要求教

师重复填报同类表格数据等，保障教师设计、批改作业等时间。 

九、严禁校外培训作业。各区市要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，把

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，坚决防止校

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作业，切实避免校内减负、校外增负。 

十、纳入督导考核评价。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作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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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县域义务教育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价。督导部门要将作业管理

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。学

校要把作业设计、批改和反馈情况纳入对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实

绩的考核评价。各区市要设立监督电话和举报平台，畅通反映问

题和意见渠道，切实落实各项工作要求，确保义务教育学校作业

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烟台市教育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1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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